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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稅課徵項目宣導 

依法應課徵營業稅之項目 

接受非政府委託之產學計畫  營業稅=計畫總經費5% 

技術移轉權利金及其後續衍生利益金  營業稅=權利金5% 

校名使用權利金及其後續衍生利益金  營業稅=權利金外加5% 

專利讓與之收益 

育成廠商輔導進駐費  營業稅=進駐費外加5% 

各項檢測、檢驗、技術服務等 

營業稅課徵尚待釋疑之項目 

接受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  營業稅=行政管理費5% 

        此部分將與相關機關確認釋疑。 


